

行政复议决定书
双政复〔2026〕2号
申请人：王**，性别：*，出生年月：19**年*月
身份证号码：********
住址（联系地址）：湖南省*******
被申请人：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吉林省双辽市南运路
王**不服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立案，于2025年12月16日向双辽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5年12月22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责令被申请人撤销不予立案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对该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未依法全面调查关键事实,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支撑被申请人在调查中,未实际查询并查明以下关键事实:
广告发布时间:未确认该违法广告持续发布的时长,无法判断其影响范围和持续危害程度;广告制作、推广费用:未核查该广告的制作成本及推广投入,无法评估违法行为的主观恶意和资源投入规模；销售数量及金额未统计因该违法广告促成销售数量、销售金额,无法判断违法行为造成的实际市场影响和消者误导后果。
上述事实是认定不予立案的核心依据,被申请人未予调查即作出不予立案的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既未查明广告发布时长、投入成本、销售影响等关键事实,又对“绝对化广告用语”的违法性认识不足，仅以“当事人无违法故意、已删除内容”为由认定“违法轻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不予立案决定缺乏合法依据。综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市场秩序,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特向贵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恳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我局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王**的投诉举报书，投诉举报内容为:投诉举报人王**在拼多多店铺“摆***”（经营者****责任公司）购买的“海**”，该店铺在商品宣传页面明确标注涉案产品为“有机食品”，投诉举报人收到商品后发现，涉案产品未标注有机产品认证标识。
我局收到投诉举报后，于2025年11月24日对双辽市***责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企业经营模式为网络经营，经对该公司负责人朱**进行询问并提取相关证据，其提供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销售记录及拼多多平台店铺经营证明、朱**身份证复印件。
基于上述核查结果，我局认定：1.双辽市****责任公司主体资格齐全，经核实信息真实。2.在其拼多多平台“摆**”销售的“海**”的商品参数上是否为有机食品标注为“是”，经核实情况属实，并在出现问题后第一时间更改了商品参数。
执法人员经过调查了解，该企业属于管理疏忽导致问题的发生，并非主观故意，而且只是商品参数标注存在问题，不是产品本身存在质量问题，并没有给投诉者造成危害后果，而且该公司负责人在发现问题时已及时改正。通过销售记录及销售单可以证明该“海**”，销售总共为88.94元，货值金额较小，执法人员及时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执法人员认为，该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而且在调查取证期间，该企业积极配合，提供所需的资料。
基于本次投诉举报核查中掌握的证据和客观事实，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经核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第一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我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材料格式、用语、诉求属于模版化，其核心动机在于利用投诉举报机制谋取经济利益，而非基于真实的消费体验或合法权益受损寻求救济，我局经核查依法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与申请人不具有利害关系，故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材料，当天对被投诉举报人双辽市***责任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未发现网络平台“拼多多”中店铺名称“摆**”所有商品中有“有机食品”字样。经调查，店铺经营者于2025年11月20日发现标注错误后已自行改正，该错误系商品上架时不慎勾选；该店铺证照齐全，案涉商品共销售六单，其中两单退货，剩余四单销售额总计88.94元。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24日向被投诉举报人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双市监责改〔2025〕28078号），于2025年12月1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经主管领导审批决定不予立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申请书； 2.身份证复印件；3.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4.投诉举报信；5.案涉商品照片；6.交易凭证。
被申请人提供：1.行政复议答复书；2.案件处理过程中相关证据材料。
本机关认为：本案被申请人结合查清的事实，在被投诉举报人履行进货查验义务、案涉产品数量不多、主动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未造成危害后果及非主观故意的背景下认定该违法行为属于《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情形并做出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对该投诉举报事项做出的《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做出的《双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双辽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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